
附件3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填报单位：甘泉县人社局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备注

1
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
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域内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九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会保险基金检查结果应
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第12号令）第二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户、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户、社会保障基金财
政专户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帐户收支和结余情况的
监督，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基金
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
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

2 社会保险稽核 县域内企业
《陕西省社会保险稽核实施办法》（陕劳社【2006】33号）第
三条 全省县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稽核工作
。县级以上经办机构的稽核部门具体承办社会保险稽核工作。

3
对招收、聘用劳动者等情况
的监督检查

县域内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
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二）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三）劳
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
（四）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规定的情况；（五）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
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六）用人单位参
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七）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陕西省劳动监察条例》第十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对下列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一）招收、聘用劳动者情
况；（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订立、履行情况；
（三）劳动者工资支付情况；（四）遵守工作时间和休
息、休假制度情况；（五）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
险费情况；（六）女职工、未成年工和残疾职工特殊劳
动保护情况；（七）遵守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鉴
定规定情况；（八）承办对外劳务合作、境外承包工程
和组织公民个人出境就业的机构维护境外就业人员合法
权益情况；（九）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劳动监察的其
他事项。第二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实施劳动监察
时，可以直接派劳动监察员到用人单位检查；也可以向
用人单位下达询问通知书，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询问通知
书的要求接受询问或者作出书面答复。第二十一条 劳
动监察可以采用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年度检查和案件
专查等方式进行。除国家和本省另有规定外，对同一单
位的日常检查每年不得超过二次，专项检查每年不得超
过一次。第二十二条 年度检查一般由用人单位自查。
自查情况经用人单位工会组织或者职工代表签署意见
后，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4
对用人单位遵守社会保险法
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县域内企业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
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实施监督
检查时，被检查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与社会
保险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检查或者谎报、瞒报。《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
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5 对职业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 县域内企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职业中介机
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职业中介许可证、服
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等，并接
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第五
十四条 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建立服务台账，记录服务对
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等，并接受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6
对用人单位执行带薪年休假
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县域内企业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国务院令第514号）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依
据职权对单位执行本条例的情况主动进行监督检查。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1号）第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
政部门应当依法监督检查用人单位执行条例及本办法的
情况。 用人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又不依照条例及
本办法规定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对逾
期不改正的，除责令该用人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外，用人单位还应当按照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
向职工加付赔偿金；对拒不执行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赔偿金行政处理决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7

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
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药品使
用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监督

检查

县域内企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38号）第八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
障主管部门应当提高医疗保障监管能力和水平，对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加强监督管
理，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
2.《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35号）第六条  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
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医疗保障、卫生健康、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
财政、审计、公安等部门应当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建立沟通
协调、案件移送等机制，共同做好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工作。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
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督，规范医疗保障经办业务，依法
查处违法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
措施：
（一）进入现场检查；
（二）询问有关人员；
（三）要求被检查对象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
出解释和说明；
（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
情况和资料；
（五）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等予以封存；
（六）聘请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和专业人员
协助开展检查；



8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
保险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县域内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
号）第二条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
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
帮助的权利。
第八十四条  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
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9
对药品、医用耗材价格进行

监测
县域内企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号）第八十四条  国家完善药品采购管理制度，对药品价格
进行监测，开展成本价格调查，加强药品价格监督检查，依法
查处价格垄断、哄抬价格等药品价格违法行为，维护药品价格
秩序。
第八十六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
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向药品价格主管部门提供其药品的实
际购销价格和购销数量等资料。
2.各级医疗保障主管部门《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
定》。

10

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
品和医用耗材生产企业、药
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向医
药价格主管部门提供其药品
、医用耗材的实际购销价格
和购销数量等资料的监督检

查。

县域内配送药品、医
用耗材相关企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号）第八十六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
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向药品价格主管部门提供其药
品的实际购销价格和购销数量等资料。
2.《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35号）第十六条  定点医药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保管财
务账目、会计凭证、处方、病历、治疗检查记录、费用明细、
药品和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等资料，及时通过医疗保障信息系
统全面准确传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有关数据，向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报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所需信息，向社会公开医
药费用、费用结构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明确依据的条款项目的具体内容。


